
哥林多前書   第十三章   最大的恩賜 (十三1-13) 

 

林前12:31「你們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賜, 我現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們」 

14:1「你們要追求愛…」. 

十三章插進, 目的教導如何追求愛, 真正的愛是什麼. 

 

A. 愛的價值（13:1～3） 
1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，並天使的話語，卻沒有愛，我就成了鳴的鑼、響

的鈸一般。  
2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祕、各樣的知識，而且有全備的

信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算不得什麼。  
3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，又捨己身叫人焚燒，卻沒有愛，仍然於我無益 
1. 愛是服事的力量, 1節 

2. 愛是裝備的動力, 2節 

3. 愛是獻身的動力, 3節 

❖ 若有人愛神, 一切美妙事物都算不得什麼。 

 

B. 愛的美德（13:4～7） 
4 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愛是不嫉妒，愛是不自誇，不張狂，  
5 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  
6 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；  
7 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 
4 Love is patient, love is kind. It does not envy, it does not boast, it is 

not proud.  
5 It does not dishonor others, it is not self-seeking, it is not easily 

angered,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.  
6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.  
7 It always protects, always trusts, always hopes, always perseveres. 
4-7節 所有動詞用現在式, 直接語氣, 單數第三人稱, 其中有兩個是被動 

“不張狂” 不被人激發成張狂; “不輕易發怒” 不被人激怒 

1. 愛的自發 

a) 恆久忍耐又有恩慈: 人對我不好,有耐心來承受,且能善待對方, 

以善報惡. 

b) 不嫉妒: 不因別人有自己所沒的東西而憤恨, 被競爭對手勝也不

懷怨。 



c) 不自誇: 不誇大吹虛，講話不切實際。 

d) 不張狂: 不炫耀,不自高自大,不以傲慢對待不如我們的人。 

e) 不作害羞的事: 常帶著禮貌,不魯莽,不說長道短,或直言無隱, 

出口不遜. 

f) 不求自己的益處: 愛是不堅持自己權益,是對捨己的愛作更深刻

的描述。 

g) 不輕易發怒: 不容易被激怒, 遇外界刺激,仍能心平氣和，而不

激動 

2. 愛的對人 

a) 不計算人的惡: 不計恨,將別人對自己的虧欠忘掉,不放在心上。 

b) 不喜歡不義: 不包容罪惡,也不因對手有錯而歡喜,甚至使人皆知

抬高自己 

c) 只喜歡真理: 喜歡神同在和真理,對所愛之人的錯加以忠告,不是

視而不見 

d) 凡事包容: 為他人求辯護,正面思想他人言行,同時以恩慈外衣遮

蓋他們. 

e) 凡事相信: 不是指盲目相信,是指本性中沒懷疑,愛乃懷有信任的

心. 

f) 凡事盼望: 不顧環境順逆,存樂觀態度,愛使人能看見最美好的一

面. 

g) 凡事忍耐: 過程中堅忍不懈,為主忍受各樣苦難,在壓力下仍能持

久不動搖. 

 

C. 愛的得勝（13:8～13） 
8 愛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，說方言之能終必停止，

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。  
9 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講的也有限.  

10 等那完全的來到，這有限的必歸於無有了。  
11 我做孩子的時候，話語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；既成了人

，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 
12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。我如

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時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樣。 

 

信望皆不如愛 
13 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愛這三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 



 

1. 愛是永不止息, 而有限的必歸無有.8-10節 

2. 現對神不太清楚, 到那時就全知神.11-12節 

3. 愛造就自己別人, 並且叫神得榮耀.13節 

 

補充材料: 談十四章前, 先了解一點有關方言方面。有三種不同的現象 

A. 方言的現象 

1. 當一個人被聖靈充滿，面對福音的需要，他站起來勇敢傳道時，結

果聽道的人聽見他們正在講外國的語言. 徒二章。 

2. 是個人禱告時, 神引導講奧祕言語是他自己沒有想的, 沒有求的. 

更不是他逼自己的; 是他在禱告中, 與主交通中, 聖靈感動他把奧

祕講出. 林前14:2 

3. 是單單講出來, 不是因不信的人需要福音, 也不是自己禱告中講奧

祕; 是在聚會中神的靈感動他, 就講出方言是會中信徒不明白, 然

後有人翻成明白的 

 

B. 方言的原則 

1. 主權的原則，聖靈隨己意分給人, 所以不是強求, 不是分享, 不是

教導 

2. 次序的原則 在聖經裡有兩種完全相反的重點： 

a) 前面的比後面的更重要. 太22:35-39 

b) 後面的比前面的更重要。被造程序,人是最後被造,但地位遠超過

人以前被造的任何活物。 

 

思考問題： 

1. 恩賜與愛有何關係？ 

2. 按 4-7節所描述愛的表現，思想我對人的愛如何？最需要改進的是什

麼？ 

3. 為什麼愛比信和望都大？ 

4. 你對方言的看法如何？ 

 


